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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1) 委任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及 

(2) 變更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董事會宣佈，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起： 

 

(1) 委任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陳武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2) 變更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胡性龍先生已停止擔任其中一名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繼胡性龍先生停任

以上職位後，陳武先生已獲委任為其中一名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1) 委任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 

 

朸濬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自二零

二零年三月二十日起，陳武先生（「陳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的執行董事及本公司的

行政總裁（「行政總裁」）。 

 

  



 

 

陳先生，54 歲，於一九八七年本科畢業於華中理工大學﹝前稱為華中工學院﹞應用數學

系並取得學士學位，並於一九八九年華中理工大學經濟管理工程系研究生畢業。陳先生

畢業後由一九八九年七月至二零一六年九月曾就職於中國農業銀行，先後任職中國農業

銀行深圳分行國際業務部兼離岸業務部副總經理、深圳分行機構業務部總經理及深圳南

山區域支行行長等職務。陳先生由二零一六年九月至二零二零年二月擔任深圳合正房地

產集團有限公司之副總裁及資金中心之總經理。 

 

陳先生已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同（「服務合同」），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起為期三年，

並須於本公司下屆股東大會上退任及重選，並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退任及重選。根據服

務合同，陳先生有權獲得每年 1,580,000 港元薪酬及酌情花紅。薪酬乃由董事會參考現

行市況、彼經驗、本公司之職責及責任釐定。 

 

於本公告日期，陳先生與任何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定義見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概無任何關係，且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香港法

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界定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概無任何其他資料需要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條之任何要求予以

披露；及概無有關陳先生之委任的其他事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注意。  

 

(2) 變更授權代表及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 

 

董事會宣佈，胡性龍先生（「胡先生」）已停止擔任為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3.05 條委任

的其中一名授權代表（「授權代表」）及根據香港法例第 622 章公司條例第 16 部委任以

代表公司處理通知的法律程序文件代理人（「程序代理人」），自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

起生效。 

 

  



 

 

胡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且概無有關其停任授權代表及程序代理人的事

宜須提呈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注意。 

 

繼胡先生停任後，陳先生已獲委任為其中一名授權代表及程序代理人，自二零二零年三

月二十日起生效。 

 

董事會謹藉此機會歡迎陳先生於本公司履新。 

 

承董事會命  

朸濬國際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袁富兒  

 

香港，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及委任上述董事後，董事會包括: 

 

執行董事: 

陳武先生（行政總裁） 

鍾天昕先生  

 

非執行董事:  

袁富兒先生（主席） 

胡性龍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吳吉林先生 

杜宏偉先生  

李舟女士 


